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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99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 新臺幣千元） 

暴險類別 

非創始銀行 創始銀行 

買入或

持有之

證券化

暴險額

應計提

資本 

暴險額 
未證券

化前之

應計提

資本 

非資產基礎商業本票 資產基

礎商業

本票 
傳統型 組合型 

留有部位 不留部位 留有部位 不留部位 

住宅不動產   4,712,342 7,447,702    266,647

個別風險及 

一般市場風險 
352,542 28,908       

合計 352,542 28,908 4,712,342 7,447,702    266,647

 


